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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預算案籌編經過及主要內容 

政府預算編製程序，在憲法、預算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中，已有明

確規定，102 年度總預算案仍依序辦理，茲將籌編過程中較重要之作

業情形及主要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籌編經過及編定情形 

(一)配合本院 102 年度施政方針，制定預算政策 

依據本院 102 年度施政方針，政府施政將以下列 6 大事項

為施政重點： 

1.賡續推動公共建設，均衡區域發展，促進經濟繁榮。 

2.兼顧開發、保育與防災需求，追求環境永續，營造樂活家園。 

3.深化兩岸交流，務實拓展外交，積極展現臺灣軟實力。 

4.建構完善社福與醫療體制，落實成果共享，實現社會公義。 

5.啟動教育革新，健全文化發展環境，培育優質人力。 

6.加速組織改造，推動廉能政治，提升政府服務效能。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籌編，在中程預算收支推估

之基礎下，配合上述施政方針，參據國內外經濟情勢各項指標，

與公共債務法對舉債額度限制，妥慎檢討編製。惟因歲入財源

籌措仍相當困難，歲出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出比重仍高，

為兼顧財政健全，各機關必須秉持零基預算精神，配合當前政

府施政重點，檢討各項計畫之急迫性與優先順序，並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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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預算資源，將有限資源作妥適配置。 

(二)審酌財經情勢，訂定預算籌編原則 

為妥善運用國家整體資源，並使各級政府處理預算收支有

所準據，依照預算法規定及上述預算政策，訂定「一百零二年

度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其主要規定如下： 

1.政府預算收支，應本中央、地方統籌規劃及遵守總體經濟均

衡之原則，審度總資源供需估測顯示之趨勢，並依「提升政

府財務效能方案」，加強開源節流措施。 

2.政府預算收支應先期作整體性之縝密檢討，各機關須確立施

政目標，衡量可用資源訂定具體計畫，體現「黃金十年」之

國家願景，並依「強化中程計畫預算作業促進資源有效運用

方案」，本零基預算精神檢討及建立資源分配之競爭評比機

制，提升整體資源使用效益。 

3.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

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開發自償性財源，凡

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理之業務，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促進

民間參與。 

4.中央及地方政府於籌編預算收支時，應考量人口年齡結構變

動對財政之潛在影響，審慎規劃支出額度。 

5.中央及地方政府總預算案歲出，應衡量歲入負擔能力與特別

預算、特種基金預算及民間可用資源，務實籌劃，並適切訂

定各主管機關之歲出概算額度，作為編列歲出概算之範圍。 

6.政府支出以繁榮經濟、社會公義、樂活家園、文教品質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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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交流為主軸，並以厚植國家發展潛力、落實成果共享、追

求環境永續、培育優質人力及拓展國際空間為優先重點。 

7.政府公共投資應配合國家總體建設計畫及施政重點，並兼顧

地區均衡發展，加速推動各項公共建設，落實預算執行效益。 

8.中央及地方政府辦理各項社會保險，應建立財務責任制度，

其他各項社會福利措施之推動，並應本兼顧政府財政負擔、

權利義務對等及社會公平正義等原則，審慎規劃辦理。 

9.中央政府各機關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完善各項籌備作

業，及就調整移撥業務與經費明確劃分，並可促進跨域合作，

避免資源重複投入。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員額之規劃，應依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理辦法規定，

本撙節用人精神及業務實際需要，合理配置人力。 

10.中央及地方政府具有共同性質之支出項目及社會福利措施，

應依法律規定、行政院核定之一致標準及政事別科目歸類原

則與範圍編列預算。直轄市與各縣(市)預算之編製及執行，

由行政院統籌訂定一致規範或準用中央法規。 

11.中央政府因應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

為直轄市，涉及功能調整或業務移撥之項目，相關機關應依

核定之移轉期程，合理規劃移撥人力及經費，並督促改制之

直轄市承接辦理，以確保原業務順利銜接運作。 

12.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所編列之對地方政府補助款，其資

源配置應兼顧區域均衡與公平性，並配合中央與地方事權之

調整，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與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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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之規定，確實檢討辦理。對於地方政府之建設補助不得

排除離島地區，且應優予考量。 

(三)統籌財力資源，分配主管機關歲出額度 

為期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歲出規模能妥適分配予

各主管機關編製概算，援例仍將作業程序分為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持續採行 84 年度起推行之資源總額分配作業制度

(即歲出額度制)，以控制歲出規模，改善財政，並加強預算

編製內容，使與施政重點密切結合。又配合 91 年度起全面實

施之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度，本院於今年 5 月初核定各主管

機關 102 至 105 年度之中程歲出概算額度，並由各機關據以

編列 102 年度概算報院。 

2.第二階段：組成年度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檢討歲入、歲出

及融資調度事項，並在既定施政目標下，審查各機關歲出概

算數額及內容，是否符合第一階段所分配之額度與「中央各

主管機關依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規劃中程計畫與概算編審

作業應行辦理事項」及「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02 年度概算

應行注意辦理事項」等規定。 

(四)衡酌財政收支情形，妥適編定總預算案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審慎籌劃檢討結果，歲入 1

兆 7,302 億元，歲出 1 兆 9,446 億元，歲入、歲出相抵差短為

2,144 億元，連同債務還本 770 億元，共須融資調度數 2,914

億元，以舉借債務 2,844 億元，以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70

億元予以彌平，編定總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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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1.1.1.1. 歲入歲入歲入歲入 17,30217,30217,30217,302 100.00100.00100.00100.00 17,29817,29817,29817,298 100.00100.00100.00100.00 4444 0.020.020.020.02

(1)經常門 16,636 96.15 16,444 95.06 192 1.17

(2)資本門 666 3.85 854 4.94 -188 -22.07

2.2.2.2. 歲出歲出歲出歲出 19,44619,44619,44619,446 100.00100.00100.00100.00 19,38819,38819,38819,388 100.00100.00100.00100.00 58585858 0.300.300.300.30

(1)經常門 16,209 83.36 16,135 83.22 74 0.46

(2)資本門 3,237 16.64 3,253 16.78 -16 -0.49

3.3.3.3. 歲入歲出差短歲入歲出差短歲入歲出差短歲入歲出差短 2,1442,1442,1442,144 2,0902,0902,0902,090 54545454 2.592.592.592.59

4.4.4.4. 債務之償還債務之償還債務之償還債務之償還 770770770770 940940940940 -170-170-170-170 -18.09-18.09-18.09-18.09

5.5.5.5. 融資調度數(3+4)融資調度數(3+4)融資調度數(3+4)融資調度數(3+4) 2,9142,9142,9142,914 3,0303,0303,0303,030 -116-116-116-116 -3.83-3.83-3.83-3.83

(1)債務之舉借 2,844 2,885 -41 -1.42

(2)預計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調節因應數
70     145 -75 -51.66

6.6.6.6. 總預算規模(2+4;1+5)總預算規模(2+4;1+5)總預算規模(2+4;1+5)總預算規模(2+4;1+5) 20,21620,21620,21620,216 20,32820,32820,32820,328 -112-112-112-112 -0.55-0.55-0.55-0.55

7.7.7.7. 融資調度數占總預算規模融資調度數占總預算規模融資調度數占總預算規模融資調度數占總預算規模 14.4114.4114.4114.41 14.9114.9114.9114.91

8.8.8.8. 經常收支賸餘經常收支賸餘經常收支賸餘經常收支賸餘 427427427427 309309309309 118118118118 38.3638.3638.3638.36

9.9.9.9. 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收入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收入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收入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收入 2.572.572.572.57 1.881.881.881.88

註：1.

　　2.

單位：新臺幣億元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 %%%%

1.1.1.1. 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數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數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數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數 2,9292,9292,9292,929 3,1033,1033,1033,103 -174-174-174-174 -5.60-5.60-5.60-5.60

2.2.2.2. 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19,53119,53119,53119,531 19,60619,60619,60619,606 -75-75-75-75 -0.38-0.38-0.38-0.38

3.3.3.3. 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 2,2292,2292,2292,229 2,3082,3082,3082,308 -79-79-79-79 -3.42-3.42-3.42-3.42

4.4.4.4. 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差短

占占占占GDPGDPGDPGDP 1.541.541.541.54 1.641.641.641.64

5.5.5.5. 債務未償餘額債務未償餘額債務未償餘額債務未償餘額 52,69152,69152,69152,691 50,53150,53150,53150,531 2,1602,1602,1602,160 4.274.274.274.27

6.6.6.6. 當年度舉債額度占總預算及特別當年度舉債額度占總預算及特別當年度舉債額度占總預算及特別當年度舉債額度占總預算及特別

預算歲出總額(預算歲出總額(預算歲出總額(預算歲出總額(＜15%)＜15%)＜15%)＜15%)
14.6314.6314.6314.63 14.8814.8814.8814.88

7.7.7.7. 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年度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年度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年度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年度GNPGNPGNPGNP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數(數(數(數(＜40%)＜40%)＜40%)＜40%)
37.1037.1037.1037.10 36.9136.9136.9136.91

註：1.

2.

3. 102及101年度特別預算歲出(亦即差短、舉債數)分別為85億元及218億元。

截至101年7月31日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4兆8,745億元。

102及101年度總預算與特別預算舉債數占總預算與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分別為15%及15.83%，經扣除依相關

條例規定不受公共債務法規範之舉債數85億元及218億元，則分別為14.63%及14.88%，尚在公共債務法所

定15%上限範圍。

單位：新臺幣億元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100年度決算經審計部審定結果，以前年度累計賸餘數為228億元，扣除101年度總預算預計移用數145億元

，尚餘83億元。經再扣除102年度總預算案預計移用數70億元後，計餘13億元。

102年度總預算案連同特別預算舉債及差短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連同特別預算舉債及差短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連同特別預算舉債及差短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連同特別預算舉債及差短情形比較簡表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本年度預算本年度預算本年度預算本年度預算 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102年度總預算案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情形比較簡表102年度總預算案情形比較簡表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上年度預算數本年度預算數本年度預算數本年度預算數本年度預算數

依公共債務法第10條規定，政府在其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年所編列之還本款項，92年度起應以當年度稅課

收入至少百分之五編列。102年度總預算所列之債務還本770億元，占稅課收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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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業部分

賸餘37

繳庫

241

註：1.歲出19,446億元-歲入17,302億元=歲入歲出差短2,144億元 

　　2.歲入歲出差短2,144億元+債務之償還770億元 =尚須融資調度數2,914億元

　　3.總預算案規模(支出)20,216億元=歲出19,446億元+債務之償還770億元

　　4.總預算案規模(收入)20,216億元=歲入17,302億元+尚須融資調度數2,914億元

投資收益

244

102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圖102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圖102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圖102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概況圖
收入

20,216

支出

20,216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部分 非營業部分

投資國營事業、撥充基金

260

業務總收入

(含基金來源)

20,848

業務總支出

(含基金用途)

20,811

營業部分

繳庫

2,048

營業總收入

34,291

營業總支出

32,759

淨利1,532

單位：新臺幣億元 融資調度財源2,914

(債務之舉借2,844、預

 計移用以前年度歲計

 賸餘調節因應數70)

債務之償還

   770

稅課收入

12,803(74.0%)

非稅課收入

1,966(11.4%)

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

2,533(14.6%)

社會福利支出

4,390(22.6%)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665(18.9%)

國防支出

3,073(15.8%)

經濟發展支出

2,726(14.0%)

一般政務支出

1,827(9.4%)

其他政務支出

3,765(19.3%)

歲入

17,302

(100%)

歲出

19,4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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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入構成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入構成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入構成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入構成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17,302：17,302：17,302：17,30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稅課收入稅課收入稅課收入稅課收入

74.0％74.0％74.0％74.0％

財產收入財產收入財產收入財產收入

4.3％4.3％4.3％4.3％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0.6％0.6％0.6％0.6％規費及罰款規費及罰款規費及罰款規費及罰款

收入6.5收入6.5收入6.5收入6.5％％％％

營業盈餘及事營業盈餘及事營業盈餘及事營業盈餘及事

業收入14.6業收入14.6業收入14.6業收入14.6％％％％

 

二、歲入部分 

 
 
 
 
 
 
 
 
 
 
 
 

中央政府歲入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本年度預算數 上年度預算數 比   較 

項   目 金額 
(A) 

％ 
金額 
(B) 

％ 
金額
(A-B) 

增減
％ 

合  計 17,302 100.0 17,298 100.0 4 0.02 

1.稅課收入 12,803 74.0 12,501 72.3 302 2.4 

 所得稅 6,944 40.1 6,351 36.7 593 9.3 

 營業稅 1,812 10.5 1,812 10.5 0 0.0 

貨物稅 1,536 8.9 1,536 8.9 0 0.0 
 

證券交易稅 964 5.6 1,265 7.3 -301 -23.8 

2.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533 14.6 2,614 15.1 -81 -3.1 

3.規費及罰款收入 1,127 6.5 1,139 6.6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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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財產收入 735 4.3 934 5.4 -199 -21.4 

5.其他收入 104 0.6 110 0.6 -6 -5.9 

102 年度總預算案歲入編列 1 兆 7,302 億元，較上年度預算數 1

兆 7,298 億元，增加 4億元，約增 0.02％。茲將各項歲入來源別分

配及其增減情形，簡要說明如下： 

(一)稅課收入 

102 年度共編列1兆 2,803 億元，占歲入總額 74％，較上年

度預算數 1兆 2,501 億元，增加 302 億元，約增 2.4％，主要係

增列所得稅 593億元及減列證券交易稅 301 億元等所致。 

(二)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02 年度共編列 2,533 億元，占歲入總額 14.6％，較上年

度預算數 2,614 億元，減少 81 億元，約減 3.1％，主要係減列

中油及台糖公司等股息紅利繳庫數所致。 

(三)規費及罰款收入 

102 年度共編列 1,127 億元，占歲入總額 6.5％，較上年度

預算數 1,139 億元，減少 12 億元，約減 1.0％，主要係增列行

動寬頻釋照收入 300 億元，減列光二(拉法葉)佣金仲裁案賠償

款 252 億元及其他規費收入等所致。 

(四)財產收入 

102 年度共編列 735 億元，占歲入總額 4.3％，較上年度預

算數 934 億元，減少 199 億元，約減 21.4％，主要係減列辦理國

有非公用土地之有償撥用、讓售、專案讓售及標售等收入所致。 

(五)其他收入 

102 年度共編列 104 億元，占歲入總額 0.6％，較上年度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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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出分配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出分配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出分配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出分配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19,446：19,446：19,446：19,446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一般政務一般政務一般政務一般政務

支出9.4支出9.4支出9.4支出9.4％％％％

一般補助及一般補助及一般補助及一般補助及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其他支出其他支出

4.6％4.6％4.6％4.6％

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支出22.6支出22.6支出22.6支出22.6％％％％債務支出債務支出債務支出債務支出

6.6％6.6％6.6％6.6％

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文化支出文化支出文化支出

18.9％18.9％18.9％18.9％

退休撫卹退休撫卹退休撫卹退休撫卹

支出7.2支出7.2支出7.2支出7.2％％％％

國防支出國防支出國防支出國防支出

15.8％15.8％15.8％15.8％

經濟發展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經濟發展支出

14.0％14.0％14.0％14.0％

社區發展及社區發展及社區發展及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環境保護支出環境保護支出環境保護支出

0.9％0.9％0.9％0.9％

算數 110 億元，減少 6 億元，約減 5.9％，主要係減列軍售案

退匯款所致。 

三、歲出部分 

 

 

 

 

 

 

 

 

 

 

 

中央政府歲出政事別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本年度預算數 上年度預算數 比  較 
項     目 金額 

(A) ％ 金額 
(B) ％ 金額 

(A-B) 
增減 
％ 

合      計 19,446 100.0 19,388 100.0 58 0.3 

1.一般政務支出 1,827 9.4 1,845 9.5 -18 -1.0 

2.國防支出 3,073 15.8 3,094 16.0 -21 -0.7 

3.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665 18.9 3,676 19.0 -11 -0.3 

4.經濟發展支出 2,726 14.0 2,682 13.8 44 1.6 

5.社會福利支出 4,390 22.6 4,354 22.5 3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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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72 0.9 182 0.9 -10 -5.5 

7.退休撫卹支出 1,399 7.2 1,385 7.1 14 1.1 

8.債務支出 1,292 6.6 1,301 6.7 -9 -0.7 

9.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902 4.6 869 4.5 33 3.8 

102年度總預算案歲出編列1兆9,446億元，較上年度1兆9,388

億元，增加 58 億元，約增 0.3％，茲將各項政事別分配，以及與上

年度比較增減主要原因說明如下： 

(一)一般政務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1,827 億元，占歲出總額 9.4％，較上年度

1,845億元，減少18億元，約減1.0％，其主要增減項目如下： 

1.中央選舉委員會減列第8屆立法委員及第13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經費 7.1 億元。 

2.司法院主管編列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等辦公廳舍興建計畫

22.6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6.7 億元。 

3.內政部主管 

(1)新增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 5 億元。 

(2)辦理替代役工作計畫 46.4 億，較上年度增列 11.7 億元。 

(3)減列入出國及移民資訊系統整合更新再造計畫 5.1 億元。 

4.外交部編列國際合作計畫等經費 105.9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19.9 億元。 

5.財政部編列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實施計畫 6.7 億

元，較上年度減列 7.2 億元。 

6.法務部主管 

(1)補助收容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經費 12.1 億元，較上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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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支出概況國防支出概況國防支出概況國防支出概況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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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增列 5.6 億元。 

(2)臺灣桃園及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遷建計畫等 8.2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3.7 億元。 

(3)減列臺灣鳳山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公廳舍新建計畫3.8億元。 

(二)國防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3,073 億元，占歲出總額 15.8％，較上年

度 3,094 億元，減少 21 億元，約減 0.7％，其主要增減項目

如下： 

1.新增湯山及港口營區作價撥充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之收

支併列經費 48 億元。 

2.擴大招募增加進用志願役人員與軍事訓練等人員維持費

1,542.8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20.7 億元。 

3.軍事投資經費 735.8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19.9 億元。 

4.減列水湳營區作價撥充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金之收支併列

經費 72.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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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3,665 億元，占歲出總額 18.9％，其中教育

支出 2,372 億元，占 64.7％；科學支出 1,015 億元，占 27.7％；

文化支出 278 億元，占 7.6％。前項編列數較上年度 3,676 億元，

減少 11億元，約減 0.3％，其主要增減項目如下： 

1.中央研究院編列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 23.6 億元，較上

年度增列 14.6 億元。 

2.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列故宮南院籌建計畫 8 億元，較上年度增

列 6.7 億元。 

3.國防部編列科學研究計畫經費 31.4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5

億元。 

4.教育部主管 

(1)新增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12.2 億元。 

(2)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00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25 億元。 

(3)幼托整合相關經費13.9億元，較上年度增列8.1億元。 

(4)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蘭陽院區興建工程計畫

6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5.2 億元。 

(5)國立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工程計畫 3.4 億元，較上年度減

列 12.8 億元。 

(6)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 8.8 億元，較上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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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概況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概況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概況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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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減列 9.6 億元。 

5.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1)增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341.6億元，較上年度增列9億元。 

(2)福爾摩沙衛星七號計畫9.8億元，較上年度增列7.2億元。 

(3)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 4.7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12.3 億元。 

(4)減列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研究船新建計畫6.3億元。 

6.文化部主管 

(1)新增全球佈局行動方案計畫 6.5 億元。 

(2)臺中大都會歌劇院興建計畫5億元，較上年度增列4億元。 

(3)衞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 16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10

億元。 

7.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經費補助 550.4 億元，較上年度減

列 41.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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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發展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2,726 億元，占歲出總額 14.0％，較上

年度 2,682 億元，增加 44 億元，約增 1.6％，其主要增減項

目如下： 

1.經濟建設委員會撥充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金 25 億元，較上年

度減列 15 億元。 

2.內政部主管 

(1)籌建新莊副都心中央合署辦公大樓新建工程計畫 13.4 億

元，較上年度減列 16.6 億元。 

(2)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計畫 15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6.9

億元。 

(3)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64.7 億元，較

上年度減列 4.1 億元。 

3.財政部主管 

(1)減列國有財產作價投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25.1

億元。 

(2)減列撥補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金 21 億元。 

4.經濟部主管 

(1)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24.9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11.4 億元。 

(2)興建高雄世貿展會中心計畫16.8億元，較上年度增列6.3

億元。 

(3)捐助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40.8 億元，較上年

度減列 16.1 億元。 



 

 
30 

5.交通部主管 

(1)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 100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87.1 億元。 

(2)花東線鐵路瓶頸路段雙軌化暨全線電氣化計畫 71 億元，

較上年度增列 30.9 億元。 

(3)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35 億

元，較上年度增列 30.4 億元。 

(4)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 75 億元，較上年度增

列 29 億元。 

(5)台 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 22.5 億元，較上年度

增列 18.5 億元。 

(6)臺北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61 億元，較上年度減

列 112 億元。 

6.農業委員會主管 

(1)增撥農業發展基金 166.7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58 億元。 

(2)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28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4億元。 

(3)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 14.2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3.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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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支出概況經濟發展支出概況經濟發展支出概況經濟發展支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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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褔利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4,390億元，占歲出總額22.6％，較上年度

4,354億元，增加36億元，約增0.8％，其主要增減項目如下： 

1.內政部主管 

(1)增撥國民年金保險基金支應國民年金保險中央應負擔款

項不足數 120.4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18 億元。 

(2)補助低收入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經費 77.6 億元，較上年

度增列 15.7 億元。 

(3)辦理兒少醫療補助 28.6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8.6 億元。 

(4)補助農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經費 221.6 億元，較上年度減

列 12.5 億元。 

(5)老年基本保證年金 333.8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7.4 億元。 

2.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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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榮民安養及養護計畫 120.8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11.6

億元。 

(2)榮民及榮眷健康保險計畫 105.6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8.4

億元。 

3.農業委員會編列老年農民福利津貼 465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46.2 億元。 

4.勞工委員會主管 

(1)補助勞工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經費 595.7 億元，較上

年度增列 83.8 億元。 

(2)補助勞工及其眷屬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經費 585.4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46.4 億元。 

(3)直轄市非設籍勞工保險欠費繳款專案補助 52.1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6.4 億元。 

5.衛生署主管 

(1)新增幼兒常規接種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 2億元。 

(2)政府應負擔全民健康保險費法定下限 145 億元，較上年度

增列 65 億元。 

(3)直轄市非設籍全民健康保險欠費繳款專案補助 66.7 億

元，較上年度增列 6.9 億元。 

(4)重建食品藥物安全(清雲行動五五方案)計畫 3.4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1億元。 

(5)補助一定所得以下民眾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保費差額 2.3

億元，較上年度減列 74.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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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支出概況社會福利支出概況社會福利支出概況社會福利支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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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減列撥補全民健康保險基金累計財務短絀 40 億元。 

 

 

 

 

 

 

 

 

 

(六)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172 億元，占歲出總額 0.9％，較上年度

182 億元，減少 10 億元，約減 5.5％，其主要增減項目如下： 

1.國防部編列土壤污染及營區地下水道改善經費 9.4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0.3 億元。 

2.環境保護署主管 

(1)新增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 2.9 億元。 

(2)強化毒化物安全管理及災害應變第二期計畫 6.1 億元，較

上年度增列 3.8 億元。 

(3)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理計畫 5.8 億元，較上年度減

列 3 億元。 

(4)減列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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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概況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概況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概況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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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退休撫卹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1,399 億元，占歲出總額 7.2％，較上

年度 1,385 億元，增加 14 億元，約增 1.1％，其主要增列項

目如下： 

1.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編列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近 3 年收益未達法定收益撥補經費 7.4 億元，較上年度增

列 5.7 億元。 

2.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經費

999.8 億元，較上年度增列 5.3 億元。 

(八)債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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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共編列 1,292 億元，占歲出總額 6.6％，較上年

度減少 9 億元，主要係減列國債付息經費。 

(九)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102 年度共編列 902 億元，占歲出總額 4.6％，較上年

度 869 億元，增加 33 億元，約增 3.8％，其主要增減項目

如下： 

1.財政部編列地方政府統籌分配稅款短少補助 89.2 億元，較上

年度增列 4.7 億元。 

2.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 614.8 億元，較上

年度增列 29.8 億元。 

 

四、融資財源 

融資財源調度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本年度預算數 上年度預算數 比   較 

項      目 
金額 
(A) 

％ 
金額 
(B) 

％ 
金額 
(A-B) 

增減 
％ 

1.歲入歲出差短 2,144 73.6 2,090 68.9 54 2.6 

2.債務之償還 770 26.4 940 31.1 -170 -18.1 

3.尚須融資調度數 2,914 100.0 3,030 100.0 -116 -3.8 

(1)債務之舉借 2,844 97.6 2,885 95.2 -4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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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移用以前年度歲

計賸餘調節因應數 
70 2.4 145 4.8 -75 -51.7 

102 年度歲入與歲出相抵，差短 2,144 億元，較上年度預算數

2,090 億元，增加 54 億元，約增 2.6％，另債務還本編列 770 億元，

占當年度稅課收入 6％，超出公共債務法第 10 條第 6 項有關至少應

以當年度稅課收入 5％編列之規定。以上歲入歲出差短及債務還本合

共尚須融資調度數為 2,914 億元，經審慎檢討以舉借債務 2,844 億

元，以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70 億元予以彌平，至舉借債務占歲

出預算約 14.6％，尚在公共債務法第 4條規定之舉債額度上限 15％

範圍內。 

另截至 100 年度決算止，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即 1 年以上非

自償債務)為 4兆 7,686 億元，占前 3年度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數

之 35.9％，如加計 101 年度預算編列數與 102 年度預計發行及償還

數，預估至 102 年度止，中央政府累計債務未償餘額為 5 兆 2,691

億元，占前 3 年度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數之 37.1％，尚在公共債

務法規定上限 40％之範圍內。至各級地方政府債務未償餘額，截至

100 年度決算止，總計 7,162 億元，占前 3年度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平

均數之 5.39％，尚在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 8％之範圍內。 

各級政府債務餘額情形表 

            截至 100 年度止      單位：新臺幣億元 

普通基金債務餘額 非營業特種基金債務餘額 

1 年以上 1 年以上 政府別 

自償 非自償 

未滿 
1年 自償 非自償 

未滿 
1年 

1 年以上
非自償債
務 餘 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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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11 54,677 4,464 4,175 171 3,955 54,848 

中央政府 0 47,686 2,790 3,342 0 3,876 47,686 

地方政府 111 6,991 1,674 833 171 79 7,162 

註 1：中央政府普通基金為決算審定數，非營業特種基金為決算數；直轄市及縣(市)為決

算數；鄉鎮市為實際數。 

2：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依財政部國庫署網站之統計資料。 

上述累積債務未償餘額係依據公共債務法第 4 條規定計列，指

政府在總預算、特別預算，以及在營業基金、信託基金以外之特種

基金所舉借 1 年以上之債務，但不包括具自償性之負債。又依據國

際貨幣基金於其 2001 年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定義，政府債務不包括公

營事業負債、社會保險給付義務等在內，政府保證及或有負債亦不

計入政府債務，僅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本院主計總處鑑於未列入

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之政府潛藏負債與非政府潛藏負債事項，深受

各界關注，爰自 98 年度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總說明中揭露各界關切

未列入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之政府潛藏負債與非政府潛藏負債事

項。100 年度經賡續檢討後，於 101 年 4 月 5 日再度邀集審計部及相

關機關共同研議，復為求周妥，於同年月 9 日召開政府會計共同規

範審議會議，邀集專家學者開會共同檢視，並於 100 年度中央政府

總決算總說明表達政府潛藏負債。依上述總決算再更新資料，截至

101 年 7 月底止預估中央政府未來負擔之支出約為 11 兆 5,876 億元

(地方政府為 3兆 3,176 億元，合計 14 兆 9,052 億元)。 

各級政府預估潛藏負債情形表 

截至101年7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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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 合計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合計 149,052 115,876 33,176 

1.舊制(84 年 7 月 1 日以前)軍公教人員

退休金未來應負擔數 
60,442 28,850 31,592 

2.退撫基金新制未提撥之退休金 19,125 19,125 - 

3.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年、失能及死亡

給付)未提存責任準備 
63,131 63,131 - 

4.公教人員保險給付(88 年 5 月 30 日以

前)未來應負擔數 
1,602 1,602 - 

5.國民年金未提存準備 1,357 1,357 - 

6.軍人保險未提存保險責任準備 275 275 - 

7.農民健康保險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1,499 1,499 - 

8.各級政府積欠健保、勞保及就保等保險

費補助款暨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

額利息 

1,621 37 1,584 

上述潛藏負債等事項，或因屬政府未來應負擔之法定給付義

務，係以編列年度預算方式支應，或因屬未來社會安全給付事項，

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故與公共債務法管制政府融資行為所

舉借之債務不同。茲逐項說明如下： 

(一)未來 30 年需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舊制(84 年 7 月 1 日實施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軍公教人員退休金 

1.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0 條、學校教

職員退休條例第 21 條之 1、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4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4 條等規定，軍公教人員在退休新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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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職年資應領之退休金，依退休新制實施前適用之退休相

關法規原規定標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2.依據各權責機關委託精(估)算報告，精(估)算未來 30 年需由

中央政府負擔之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金為2兆8,850億元(地

方政府為 3兆 1,592 億元，合計 6兆 442 億元)。本項法定義

務負擔依法由各級政府估算各年請領額，逐年編列預算支

應，尚未有積欠情事，相關精(估)算條件如下： 

(1)公務人員：依據銓敘部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完成之精算報

告，以 99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平均退休年資 30 年，

中央政府平均退休人數 2,408 人(地方政府由各縣市政府

推估)，並以各級政府退休公務人員支領一次退休金與月

退休金(含兼領)之比率分別約為 2.25％、97.75％，及 99

年度退休平均俸額為 3 萬 8,962 元，折現率 1.844％等為

基礎，估算未來 30 年(100 年至 129 年)中央政府應負擔

之支出為 7,021 億元(地方政府為 1 兆 137 億元，合計 1

兆 7,158 億元)，扣除截至 100 年底止已列支數 201 億元

後，未來應負擔約 6,820 億元。 

(2)教職人員：依據教育部 101 年 4 月委託估算報告，以 99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平均退休年資 30 年，平均退休

人數 5,205 人，並以各級政府退休教職人員支領一次退休

金與月退休金(含兼領)之比率分別約為 1.8％、98.2％及

99 年度退休平均俸額為 4 萬 5,500 元，折現率 1.874％等

為基礎，估算未來 30 年(100 年至 129 年)中央政府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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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之支出為 5,130 億元(地方政府為 2 兆 1,455 億元，合

計 2 兆 6,585 億元)，扣除截至 100 年底止已列支數 101

億元後，未來應負擔約 5,029 億元。 

(3)退伍軍人：依據國防部 101 年 2 月精算報告，以 99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軍職退伍人員平均死亡年齡 87 歲(配

偶 89 歲)，並以當期退伍人員支領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

之比率分別為 1％、99％及俸額調增率每 5 年調增 3％，

折現率 1.844％等為基礎，精算未來 30 年(100 年至 129

年)中央政府應負擔之支出為 1 兆 7,971 億元，扣除截至

100年底止已列支數970億元後，未來應負擔約1兆7,001

億元。 

(二)退撫基金新制未來給付精算現值 

1.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例第 8 條規定，該基金採

統一管理，按政府別、身分別，分戶設帳，分別以收支平衡

為原則，年度決算如有賸餘，全數撥為基金。如基金不足支

付時，應由基金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

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2.依據退撫基金 98 年辦理之第 4 次精算假設條件及於 101 年

2 月 17 日更新以 100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之基礎資料，

參加基金人數 63 萬人，折現率及投資報酬率 3.5％，職級

變動調薪率及消費者物價指數年增率相關調薪率 0.6％等

精算假設條件下，採加入年齡精算成本法評價之基準日領取

給付人員及在職人員之未來淨給付精算現值約 2 兆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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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扣除已提存基金數 4,794 億元後，未提撥退休金約 1

兆 9,125 億元。 

3.本項未提撥之退休金，未來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相

關精算資訊業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決算書中揭露。 

(三)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年、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

精算現值 

1.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規定，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 7.5％

至 13％；97 年 7月 17 日修正條文施行後第 3年調高 0.5％，

其後每年調高 0.5％至 10％，並自 10％當年起，每 2 年調高

0.5％至上限 13％；第 15 條規定，保費由勞工、雇主及政府

3 方共同負擔；第 66 條規定，勞工保險基金之來源，包括創

立時政府一次撥付之金額、當年度保險費與其孳息之收入及

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金及基金運用之收益；第

69 條規定，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立前，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2.依據勞工保險局估算報告，以 98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精算

之勞保普通事故老年、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

精算現值約 5兆 5,031 億元為基礎(相關精算假設詳「98 年勞

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及依 100

年 12 月 31 日投保人數 961 萬人，按未來服務成本 18.897％

及折現率 3％之假設條件下，加計 99 年與 100 年增加之服務

成本，並扣除 99 年與 100 年支付數後，估算截至 100 年 12

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年、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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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估算現值約 6 兆 8,508 億元，扣除截至 100 年底止已提

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 5,377 億元，尚有 6 兆 3,131 億元未提

存責任準備。 

3.勞工保險為由勞工、雇主及政府 3 方共同分攤保費所成立，

又勞工保險如有虧損，由政府審核撥補。其未提存準備，未

來同時涉有費率調整及政府撥補挹注之可能性，相關精算資

訊業於勞工保險局決算書中揭露。 

(四)政府應負擔公教人員保險(88年5月30日以前)之給付義務現值 

1.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5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公教

人員保險財務如有虧損，屬於 88 年 5 月 30 日以前之虧損及

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部審核撥補。所稱潛藏負債，係指 88

年5月30日以前已在保被保險人過去保險年資應核計而尚未

發給之養老給付總額。該潛藏負債係於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

付時始實現，依同法第 12 條規定，其給付金額係以發生保險

事故當月之保險俸(薪)給為標準計算，依應給付月數(88 年 5

月 30 日以前)核計之數額。 

2.依據臺灣銀行統計自63年至 88年 5月 30日公保收入不足以

支應公保給付之累計虧損約 737 億元，業由財政部全數撥補

完畢；88 年 5 月 31 日以後，每年應由國庫審核撥補之潛藏

負債實現數，係由財政部於次年度編列預算撥補。 

3.依據臺灣銀行 101 年 1 月委託精算研究，以 100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在折現率及資產報酬率 3.5％、職級變動產生

之保險俸(薪)給調整率 0.0％至 3.7％及待遇調整產生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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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俸(薪)給增加率 0.3％等精算假設條件下，估算所有在保

被保險人屬 88 年 5 月 30 日以前保險年資折算至基準日之政

府未來 35 年內應負擔之給付義務約為 1,602 億元。 

(五)國民年金保險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1.依據國民年金法第 10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於本法施

行第 1 年為 6.5％；於第 3 年調高 0.5％，以後每 2 年調高

0.5％至上限 12％；第 12 條規定，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政府

共同負擔；第 45 條規定，國民年金保險基金之來源，包括設

立時中央政府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收入、中央主管機關

依法負擔及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款項、利息及罰鍰收入、基金

孳息及運用之收益、其他收入。  

2.依據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101 年 7月完成之「國民年金保險費率

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在保險費率7％、月投保金額1萬7,280

元、投資報酬率 3％，消費者物價指數年增率 1.18％等精算假

設條件下，以現金流量模型對101年 10月 1日(評價日一年後)

之未來保險給付現值進行推估，再據以估計 100 年 12 月 31日

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 2,779 億元，扣除截至 100 年 12 月

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 1,422 億元，未提存準備約 1,357 億元。 

3.國民年金保險為被保險人及政府共同分攤保費所成立，其未

提存安全準備，未來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相關精算

資訊於國民年金保險基金決算書中揭露。 

(六)軍人保險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1.依據軍人保險條例第 10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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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每月保險基數金額 3％至 8％。本保險之保險費，按月繳

付，由被保險人自付 35％，政府補助 65％。但義務役士官、

士兵之保險費，全額由政府負擔。 

2.依據國防部 96 年 9 月委託精算報告，以 95 年 12 月 31 日為

基準日，投保人數 21 萬餘人為基礎，保險費率 8％，折現率

及投保薪資調整率 3％，並採用中央脫退率等精算假設條件

下，精算死亡、殘廢、退伍等保險給付之應計給付現值約 563

億元，扣除截至 100 年底止已提存保險責任準備 288 億元，

尚有 275 億元未提存保險責任準備。據國防部說明，基於推

動募兵制、精進案及精粹案等，相關假設條件已有重大改變，

該部將於 101 年底重新辦理精算。 

(七)農民健康保險未來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1.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12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由被

保險人負擔 30％，政府補助 70％。政府補助之保險費，在直

轄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40％，直轄市負擔 30％；在縣

(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60％，縣(市)負擔 10％。同法第

44 條規定，本保險年度結算如有虧損，除由辦理本保險業務

之主管機關審核撥補，並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外，

中央主管機關應即檢討虧損發生原因；如認為應調整保險費

率時，應即依規定程序予以調整。 

2.依據內政部 100 年 12 月委託精算報告，以 99 年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 151 萬人，保險費率 2.55％，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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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金額 1 萬 200 元，在投保金額不變，折現率 2.5％等精

算假設條件下，精算其未來 50 年淨保險給付現值為 1,499

億元。 

3.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11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中

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月投保金額 6％至 8％擬訂，月投保金

額由保險人按勞工保險前一年度實際投保薪資之加權平均金

額擬訂。惟農保費率自 84 年降為 2.55％後(原以 6.8％之費

率計收，84 年全民健保開辦後因醫療給付移至健保辦理，費

率爰調降 4.25％)，迄今均未調整。保險費率長期偏低，且

因農保被保險人平均年齡偏高，致連年發生虧損。內政部為

健全農民保險財務，未來將配合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年金

制度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就農民保險制度、農民身分認定與

農民保險資格審核等通盤檢討，以解決農民保險虧損問題。 

(八)各級政府積欠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

助款及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1.全民健康保險部分 

依據本院衛生署所提供資料，截至 101 年 6 月底止各級

政府累積待撥付之健保費為 675 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

63 億元，逾期欠費為 612 億元。上開欠費均係地方政府逾期

未撥付之數，為其法定義務負擔，屬全民健康保險基金之應

收債權，該基金已列帳表達。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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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 101 年 7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之勞工保險條例第 15 條

及就業保險法第 40 條等規定，中央與直轄市政府應按一

定比例補助該管轄區各身分類別勞工之勞工保險及就業

保險的保險費；又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中央及直轄市政府應補助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按月開具保

險費繳款單，於次月底前送請中央及直轄市政府依規定撥

付。 

(2)依據勞工委員會提供之資料，截至 100 年底止，各級政府

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 736 億元，扣除尚

未屆繳款期限之保險費 91 億元，逾期欠費為 645 億元，

其中中央政府為 16 億元(已於 101 年 2 月 13 日前全數撥

付)，地方政府為 629 億元。上開欠費係各級政府之法定

義務負擔，屬勞工保險局之應收債權，該局已列帳並於其

決算書中表達。 

3.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部分 

(1)依據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

法、公立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金及養老給付優惠存

款辦法規定，該等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補貼，在中央

政府部分，分別由銓敘部、教育部、國防部等編列預算

支給；地方政府部分，則分別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編列預算支給，並由臺灣銀行按月先行

墊付，俟年度結束後，提供墊付利息之資料，由各級政

府於次年 6 月底前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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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臺灣銀行提供之資料，截至 101 年 6月底止，各級政

府待歸墊之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為 380.2 億元(中央 37.3

億元；地方 342.9 億元)。 

至外界關注之全國尚未取得之既成道路徵收補償(市區道路部

分)及全國尚未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未列入政府潛藏負

債事項，說明如下： 

(一)全國尚未取得之既成道路徵收補償(市區道路部分) 

1.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18 條、第 19 條規定，都市計畫之擬定、

審議及執行係屬地方自治事項，爰既成道路(市區道路部分)

之取得係屬地方政府之權責。又土地法第 14 條、第 208 條、

第 209 條規定，公共交通道路所需用地得依法徵收。另據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85 年 4月作成釋字第 400 號解釋，認為既

成道路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

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理徵

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

徵收補償，有關機關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年辦理或以他法

補償。至於因地理環境或人文狀況改變，既成道路喪失其原

有功能者，則應隨時檢討並予廢止。 

2.依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0 年底止都市計畫內既成道路面積

約 6 千餘公頃，如以徵收價格計算所需經費約 2兆餘元。 

3.按前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既成道路應由政府籌措財

源逐年辦理或以他法補償，係屬政府未來應辦事項，非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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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義務，且依現行法令規定，該等用地之取得屬地方政府權

責，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妥處，中央政府係基於

協助之立場，在財政許可狀況下酌予補助辦理。又既成道路

除以徵收方式辦理外，尚可由競標收購、土地交換、容積移

轉及檢討廢止等其他方法處理，且現存既成道路之所有權仍

屬於民眾，未來倘確需由政府編列預算辦理收購或徵收，政

府亦可相對取得同額資產，並不致產生淨值減損情形。 

(二)全國尚未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 

1.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18 條、第 19 條規定，都市計畫之擬定、

審議及執行係屬地方自治事項，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係

屬地方政府之權責。又依都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都市計畫

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設置公共設施用地。復依同法

第 48 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使用者，由各

該事業機構依法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以徵收、區段

徵收、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另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83 年 2

月作成釋字第 336 號解釋，認為都市計畫法(第 50 條)對於公

共設施保留地未設取得期限之規定，乃在維護都市計畫之整

體性，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而都市計畫既係預計 25 年內

之發展情形而為訂定，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每 5年至

少應通盤檢討 1 次。其中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如

認無變更之必要，主管機關本應儘速取得之，以免長期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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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狀態。 

2.依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0 年底止尚未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不含既成道路)面積約 2 萬 5 千餘公頃，如以徵收價格計

算所需經費約 7兆餘元。 

3.按前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解釋，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

討如認無變更之必要，應由政府儘速取得之，係屬政府未來

應辦事項，非屬過去義務，且依現行法令規定，該等用地之

取得屬地方政府權責，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妥處，

中央政府係基於協助之立場，在財政許可狀況下酌予補助辦

理。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除以徵收方式辦理外，尚可以

檢討變更使用、公私土地交換及容積移轉等其他方法處理，

且現存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所有權仍屬於民眾，未來倘確需由

政府編列預算辦理收購或徵收，政府亦可相對取得同額資

產，並不致產生淨值減損情形。 


